再生能源發電系統(電能/餘電)購售契約印鑑變更聲明書

[bookmark: _GoBack]本公司 (契約編號:            ）因遺失契約印鑑章，擬變更下列印鑑作為再生能源發電系統(電能/餘電)購售契約之立契約人乙方印鑑。嗣若有任何糾紛概由本公司自行負責，與貴處無涉，絕無異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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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致
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屏東區營業處
  聲明者: 
  設置者: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負責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營登章
營登章

  聯絡人/聯絡電話:                  
中  華  民   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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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變更前契約印鑑

                

 

變更後契約印鑑


